
 

 1 

 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各市分团、各省属参展企业： 

第 134 届广交会将于 2023 年 10 月 15 日开幕。请各市

分团、各省属参展企业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，共同努力做好

本届广交会成交统计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成交统计是广交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各市分团、

各省属参展企业是本单位参展企业成交统计的负责单位，须

本着实事求是、严谨认真的原则，积极、主动、及时做好本

单位成交统计的宣传动员、组织填报、审核提交、应询复核、

咨询指导等工作，确保本单位参展企业全覆盖，不迟报、漏

报、虚报。 

二、本届广交会成交统计数据报送流程和内容与往届保

持一致，仍为“企业填报、交易团审核、后台分析”。为持

续提高成交统计工作效率，本届参展企业和交易团全部通过

微信小程序填报和审核。 

本届广交会成交统计继续设置内贸、线上线下成交、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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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振兴企业这三项统计口径，同时根据本届展区的优化内容，

对应修改了商品期数、新增了商品明细目录，请各市分团、

各省属参展企业指导本单位参展企业按要求填报成交数据。 

三、本届成交数据的统计拟分为以下三个阶段： 

（一）2023 年 10 月 15 日-11 月 4 日。 

参展企业每日填报当日成交数据，由交易团审核后提交。

大会业务办每日统计截至当日的累计成交数据。 

每日统计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 18:00，当日 18:00 之后

提交的数据在系统内自动按次日数据处理。 

（二）2023 年 11 月 5 日-2024 年 2 月 29 日。 

参展企业每日均可填报成交数据，由交易团审核后提交。

大会业务办每月末统计截至当月末的累计成交数据。 

每月统计截止时间为自然月最后一天北京时间 18:00，

当日 18:00 之后提交的数据在系统内自动按次月数据处理。 

（三）2024 年 3 月 1 日-2024 年 3 月 15 日。 

参展企业每日均可填报成交数据，由交易团审核后提交。

大会业务办于展期结束后统计全展期累计成交数据。 

全展期统计截止时间为2024年3月15日北京时间18:00，

当日 18:00 之后成交统计微信小程序将关闭。 

四、请各市分团、各省属参展企业认真组织学习相关说

明及注意事项（详见附件），在开幕前传达至所有参展企业，

及时督促企业按要求填报统计数据。一旦发现参展企业漏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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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

请参展商选择微信小程序填报成交数据。数据经交易团

审核后，将被导入统计数据库。本届小程序的开放时间为开

幕期间的每天 9 点至 22 点，具体操作说明如下： 

一、 参展商用户 

（一）用手机微信扫描右方二维码，或搜索

“广交会成交填报”小程序。 

 

（二）在小程序登录页面，参展商凭参展易

捷通账户、密码登录。 

 

（三）登录成功后，在“填报记录”页面自动显示本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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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当届已填报的记录以及交易团的审核状态（待审核、通过、

不通过）， 可对“待审核”及“不通过”的记录进行修改、

删除操作；审核“通过”的记录可查看该记录填报的明细情

况。下拉选择条件，点击【搜索】按钮，可按审核状态查询

已填报的记录（详见下方左图）。 

点击上方【新增填报】按钮，可进入成交数据填报页面，

下拉选择展区，依次选择输入国别/地区、商品代码、成交

渠道（线上、线下），填写成交金额及订单数（填写了成交

金额的，其相应订单数必须填写）。确认无误后点击【确定】

按钮，即可完成数据填报操作（详见下方右图）。 

   

为反映本届内贸交易情况，“采购国家（地区）”填报界

面设置了“中国大陆”及二级省市交易团选项。企业填报“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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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/地区”之时，选择“中国大陆”的选项后，可通过下拉

列表，具体选择采购商的所属交易团。见下图： 

 

 




